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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和保险公司关于与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

司续签关联交易统一协议的信息披露报告

【2025】1号

根据原银保监会颁布的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文件要求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鼎和保险公司”或“我公司”）与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关联方”）续签《关联交易统一协议》的关联交

易情况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

之间长期持续发生的保险业务类行为属于关联交易，可以签订统

一交易协议，协议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。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、

续签、实质性变更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

息披露。

为了符合法规规定、简化审核流程和规范管理，我公司与瑞

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关联交易统一协议，对关联交易

的界定及类型、主要内容、定价、金额、期限、关联交易双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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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、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进行约定。

本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限为2024年12月26日至2027年12月25日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交易标的涉及我公司作为保险人承保保险业务，根据我公司

与关联方成立的保险业务经纪合作协议，在关联方依约提供真实

有效的保险经纪服务前提下，我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相应经纪费的

交易行为，险种以客户指定或我公司与关联方协商一致为准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鼎和保险公司与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同受中国南

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关联方。

（二）交易对手基本情况

瑞恒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7716106918）为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

司，2005年成立于深圳，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，下设广东、广西、

云南和贵州四家分支机构，是南方电网综合性商业保险中介平台。

瑞恒保险经纪公司围绕南方电网“管制、新兴、国际、产业金融、

共享服务”五大战略单元及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价值链客户，立足

财产险、人身险、产权经纪三大业务板块，打造数字化、平台化

的专业服务体系。

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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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和保险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基于独立交易原

则对关联交易进行协商及调整，交易定价遵循公允、合理原则，

双方确认相关定价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

情形。保险经纪业务的经纪费比例和结算方式由我公司与关联方

签署的保险业务经纪合作协议确定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

本关联交易协议有效期内所指关联交易的预估总金额不超过

8亿元。

五、关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本关联交易协议于2024年12月26日由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

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，2024年12月26日

由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并表决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公司独立董事杨光裕、孟曾梅、陈冰梅、王国军、王春生对

本次关联交易统一协议的独立意见如下：本次关联交易统一协议

的内容、统一协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关联交易统一协议

约定的相关交易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能源行业保险领域的核心竞

争力，提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效益。该协议未损害公司及其

他股东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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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1月7日


